附件3
经办人备案说明

丰台区人才工作局：

兹指定本单位员工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手机号：         ，邮箱：              为本单位《北京市工作居住证》经办人，本单位确保该同志熟悉《北京市工作居住证》相关政策及经办流程，及时学习《丰台区办理〈北京市工作居住证〉实施细则》，确保办理程序依法合规，如因经办人原因造成办理效率低下、工作失误或有违规行为，本单位自愿接受《丰台区办理〈北京市工作居住证〉实施细则》中规定的相关处罚。

（备注：非本单位员工不得作为《北京市工作居住证》经办人，不接受委托办理业务。申请人本人在办理过程中全程回避。）

单位名称（加盖公章）：

负责人签字（手签）：

负责人手机：          座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